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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鼓勵本系師生將創意構想作品轉化為實體，特訂定本系 3D印表機使用要點(以下

簡稱本要點)。 

第二條 申請人之作品須先以 3D繪圖軟體繪製，並符合所指定之檔案格式及尺寸規格。 

第三條 管理員依作品之尺寸及精度需求進行評估，並提供申請人修改之建議與報價，經申

請人同意後，即進入排程製作。 

第四條 作品列印完成後，通知申請人領取並繳交費用。 

第五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